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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充分公开与创造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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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审查指南》已经删除但是在复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法院的判决

中仍不时出现“创造性劳动”这一表述，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和法条进行分析讨

论，并且和创造性的规定进行比较，对如何理解和把握“创造性劳动”这一概念

对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充分公开 能够实现 创造性劳动 审查指南

一、问题的提出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

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对能够实现的解释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就能够实现

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在 2006 年之前版本的《审查指南》中还有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创

造性的劳动”就能够再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描述。之所以在后来的《审查指

南》删除了这样的表述是因为《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对“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的定义规定了所属领域技术人员不具有创造力。因为“所属领域技术

人员在不需要创造性劳动的情况下，就能够再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所属

领域技术人员’概念中‘不具有创造力’矛盾。这样的修改只是表述上的变化，

实质含义并没有改变，在判断说明书公开是否充分时，仍应该判断所属领域技术

人员是否能够按照说明书公开的内容就实现其技术方案，也就是仍需要判断怎样

的技术方案不需要创造力能够实施。而且在其它法律条文，例如《最高法院关于

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仍然沿用“创造性劳动”这一概

念，所以“创造性劳动”这样的表述仍不时出现在复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法院的判

决中，同时各个版本的《审查指南》中从未对“创造性劳动”有过明确的定义，

对理解和把握这一概念并且应对决定或者判决中“不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就能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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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造成了困扰。

二、案例分析

案例 1：

某案的驳回决定认为没有给出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三者之间的比例关

系，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投料时由于无法得知上述三种原料的比例，不能够重复再

现性地实施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所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请

求人认为，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之间的用量没有严格的比例关系，只要三

者的总量符合说明书的要求，即可制备出本发明的产品。因此争议问题的焦点在

于，根据说明书中给出的改进后的一般型核酸复合剂的配方，能否不需要创造性

劳动将改进后的一般型核酸复合剂配制出来。

说明书中所述的一般型核酸复合剂的配方为：发酵花粉 20－48％，核酸 20

－45％，其余为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及部分未发酵花粉；根据本发明说明

书描述的改进后的一般型核酸复合剂的配方为：发酵花粉 20－48％，核酸比 20

－45％多 10－40％，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及部分未发酵花粉总量 10－45

％。

按上述配方配制改进后的一般型核酸复合剂，复审委审查员认为所属领域的

技术人员一般首先确定发酵花粉和核酸的用量，在此基础上，在总量10－45％

范围内分配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及部分未发酵花粉的用量；说明书没有限

定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及部分未发酵花粉之间的比例关系，应当理解为所

属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依照现有技术知识自由选择它们之间的加入关系。因此，所

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基于通常的理解，在面对如何确定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

及部分未发酵花粉的投料比例时，根本无需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将改进后

的一般型核酸复合剂配制出来，进而也能够制备出本申请要求保护的人参黄芪型

核酸复合剂。所以，本申请说明书中没有具体限定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以

及部分未发酵花粉之间的用量关系，不会导致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本发

明，本申请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分析]

通过此案可以看出：和本案实审的审查员不同，在这里复审的审查员在所属

领域技术人员所掌握的现有技术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推理：首先确定根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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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确定主要成分的含量，然后再推理出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分配维生素、氨基酸、

微量元素的含量；由于说明书没有限定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的比例，得出

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依照现有技术自由选择他们的加入关系，于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就根据说明书获得了该复合剂的配方，从而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理解和再

现该技术方案。复审委员会认为这种推理对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来说不需要创造

性劳动。

也就是说，说明书中的特征不是完成发明技术方案所必须，则所属领域技术

人员基于通常的理解确定组分的比例时，可以依照现有技术在限定的总量的范围

内通过分析、推理自由选择其比例关系从而实施发明的技术方案，这对所述领域

的技术人员而言，不会导致无法实施其技术方案。则认为不需要创造性劳动而且

这样的公开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案例 2：

某案中由多个组分组成的万能胶组合物其中一个必要成分的表述不清楚，根

据本发明说明书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内容不能得到该组分，尽管本申请说明书中给

出了由中间体和其它成分组合制备万能胶组合物的技术手段，但是，由于中间体

是一个概括了多种领域的多种化合物的上位概念，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很难

预见到各种领域的中间体都能够应用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也就是说，按照说明

书记载的内容，需要选择一种具体的适用于万能胶组合物的中间体化合物，来再

现本申请的万能胶组合物。实审和复审的审查员都认为这种选择需要花费创造性

劳动。

[分析]

说明书中使用了概括了多领域多种化合物的上位概念，所述技术领域等技术

人员很难预见到这个上位概念包括的每一种化合物都适用于该申请的技术方案，

也就是说，按照说明书的记载在该上位概念中选择一种具体的适用的化合物应用

到该技术方案中，需要花费创造性劳动。在这里因为上位概念涉及的化合物种类

很多，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通过推理、分析或者少量的试验就能获得例如本申请

中为一种适用于万能胶组合物的中间体，即不能从说明书和申请人提供的现有技

术中推导出就是本发明中应用的中间体乙酸乙酯。

反之，若说明书没有公开具体需要的物质种类，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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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技术问题而在上位概念包括的化合物中自行选择，则认为这种不需要付出创造

性劳动即可以完成该技术方案，则满足充分公开的规定。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按

照说明书的描述，从现有技术中选用符合该技术方案要求的特征而进行的自由的

选择不属于创造性的劳动。

案例 3：

在某案的审查中复审委员会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1基础上用对比

文件2中的下锭线股走线机构替换对比文件1中的下锭线股走线机构以解决在对

比文件 1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得到本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是不用付出创造性劳动就能够想到的；而北京高院认为对比文件 2与本

专利的下锭线股走线机构中的各个部件虽然实现的功能相同，但是具体结构及连

接方式差异明显，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1的基础上用对比文件 2中披

露的下锭线股走线机构替换对比文件 1 中下锭线股走线机构从而得到本专利权

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分析]

下锭线股走线机构是本领域通常采用的引导编织线的设计，不论其中采用怎

样的具体结构，它们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并且既然已经是现有技术就都是所属领

域技术人员所知晓，但是它们之间结构的差异仍然使它们的替换需要付出创造性

的劳动。

三、和相关法条的比较

案例 3 涉及到了创造性的内容，《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有关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时规定：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是指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对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如果发明是其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

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也就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在论述注意创立发明的途径时还指出，不管发

明者在创立发明的过程中是历尽艰险，还是唾手而得，都不应当影响对该发明创

造性的评价。绝大多数发明是发明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长期科学研究或者生

产实践的总结。但是，也有一部分发明是偶然做出的。例如，公知的汽车轮胎具

有很好的强度和耐磨性能，它曾经是由于一名工匠在准备黑色橡胶配料时，把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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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加入 3%的碳黑错用为 30%而造成的。事实证明，加入 30%碳黑生产出来的橡胶

具有原先不曾预料到的高强度和耐磨性能，尽管它是由于操作者偶然的疏忽而造

成的，但不影响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创造性劳动”这一概念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定义市分不开的，《审

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规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

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

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的手段和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段，他也应具有从

该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术知识

和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审查指南》对创造性劳动这一措词却没有明确的

定义，对创造能力也没有解释，但是也可以看出发明创造是发明者创造性劳动的

结晶，创造性劳动正是专利保护的客体，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若没有记载发明人

的创造性劳动则不具有专利法规定的创造性，同时说明书对该技术方案的公开应

该是充分的，也就是让发明人的创造性劳动得以实现，在实施该技术方案时不需

要进行额外的创造性劳动。在不需要代替发明人进行其中的部分创造性劳动就能

够实现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是说明书充分公开的条件。因此可以说，专利法第二

十六条第三款就是为了不花费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即可实现发

明人的创造性劳动。

《审查指南》和前述的决定或者判决中在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

款和《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使用创造性劳动这一表述时并没有区分其不同 ，

但是首先前者指的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实施该技术方案的情况，后者指的是申请

文件中描述的发明人的创造性劳动；其次前者表示的是实现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不

是需要花费申请文件记载的技术内容之外的其他的创造性劳动，而后者则表示申

请文件中记载的技术方案中的创造性劳动；前者的判断目前没有明确的标准，而

后者则明确是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要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讨论结合对创造性的实质性特点的理解，我们至少可以知

道在实现发明的技术方案时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有限的试验来实现不需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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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劳动，反之在结合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仍

不能实现发明的技术方案，则实施这个技术方案的过程也达到了《审查指南》对

具有实质性特点的要求，也就是说实施这个技术方案的过程也是非显而易见的，

从而可以知道实施该技术方案甚至需要另一个非显而易见的发明创造的技术内

容，所以如果实施这个技术方案当然还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可见说明书对该技术

方案的公开也就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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